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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办公室

（高等教育发展与政策研究院）

工作人员工作规范

第一章  总则

第一条 为牢固树立服务意识，爱岗敬业，忠于职守，

严格按照规章制度规范工作行为，履行好规划与学科办的工

作职责及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，特制定本行为标准。

第二章  履职尽责

第二条 工作人员切实加强学习，积极钻研业务，不断

提高思想水平、政策水平、业务能力和工作能力。

第三条 工作人员工作中勤于思考，认真负责，任劳任

怨，开拓创新,讲求效率，保证质量，顾全大局，礼貌待人，

谦让互敬，团结协作，文明服务。

第四条 实行“三牌”上岗服务：门口张贴服务标牌，

工作人员动态及时在动态牌上标示；办公桌上设置桌牌，标

明每位工作人员的岗位和职责；科室职责、工作制度或流程

上墙公示，以方便单位和师生咨询和办事。

第五条 认真落实学校各项工作任务，及时向相关单位

反馈师生的各项诉求，做到不拖拉、有成效。

第六条 每天上下午两次签到，上班不迟到、不早退；

工作时间不擅离岗位，确因有事请假，严格实行请销假制度；

出门办事工作有替补，上班时间不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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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结合业务工作内容，负责相关工作的档案资料、

信息收集、会议纪要和记录宣传，做到及时归档备查。

第八条 坚持民主集中制，服从组织领导，开展批评与

自我批评，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，坚持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

的一致性。

第九条 依法办事，秉公办事，认真贯彻执行国家、学

校、职能部门的规章制度，廉洁自律，不得利用工作之便为

个人谋私利。

第十条 办公区域里做到物品放置整洁、有序，环境美

化；工作人员注意仪表，礼貌待人接物，营造和谐工作氛围；

强化安全和节俭意识，下班后要及时关闭电脑、空调、风扇、

灯具等办公设备，自觉节约水电，注意消防安全。

第三章  附则

第十一条 本规范由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办公室（高等

教育发展与政策研究院）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规范自颁布之日起执行。


